
第
一
條

訓
文吾

人
當
知
，
斯

﹁
道
﹂
乃

生
天
、
生
地
、
生
人
、
生
物
之
大
體

；
成

佛
、
成
仙
、
成
聖
、
成
賢
之
大
用
。
會
通
三
教

，

貫
徹
天
人
。
有
無
顯
微

，
體
用
合
一
。
中
邊
本

末
，
事
理
兼
賅
。

是
﹁
道
﹂
也
：

以
覆
冒

萬
物
而
言
，
則
謂
之
﹁
天
﹂
；
以
主

宰
萬
物
而
言
，
則
謂
之
﹁
帝
﹂

；
以
真
實
無
妄
而

言
，
則
謂
之
﹁
誠
﹂
；
以
萬
物
共
由
而
言
，
則
謂
之

﹁
道
﹂
；
以
無
所
不
理
，
各
得
其
理
而
言
，
則
謂
之

﹁
理
﹂
。
在
天
謂
之
﹁
天
理
﹂
；
在
地
謂
之
﹁
地

理
﹂
；
在
人
謂
之
﹁
性
理
﹂
；
在
物
謂
之
﹁
物

理
﹂
；
在
事
謂
之
﹁
事
理
﹂。

是
﹁
理
﹂
也
：

以
賦
畀

而
言
，
謂
之
﹁
命
﹂
；
以
稟
受

而

言
，
謂
之
﹁
性
﹂
；
以
應
酬
萬
變
而
言
，
謂
之

﹁
心
﹂。
心
之
所
之

謂
之
﹁
志
﹂
；
心
之
所
憶

謂

2 0 0 4年 4月 4

王
覺
一
夫
子

原
著

忠　
恕　
學　
院　

整　
編　

2

4-7  7/8/2005  4:41 PM  頁面 4



之
﹁
意
﹂。
感
於
萬
事
，
而
生
喜
、
怒
、
哀
、
樂
，

謂
之
﹁
情
﹂
。
千
名
萬
號
，
不
可
枚
舉
，
究
其
本

源
，
莫
非
﹁
一
理
﹂
之
流
露
也
。
故

無
生
真
宰

，
把
﹁
理
性
﹂
散
將
下
來
。

何
為
﹁
理
﹂
之
究
竟
？

︽
中
庸
︾
云
：
﹁
性
即
理
也
，
理
即
五
常

也
。
﹂

學
者
必
先
窮
乎
﹁
理
﹂

，
而
後
可
以
盡
性

，
未

有
不
明
乎
﹁
理
﹂，
而
能
盡
性
者
，
未
有
不
能
盡
性

而
能
返
本
還
原
者
。

﹁
理
﹂
者
何
？

應
知
﹁
理
﹂
即
無
極

也
。
無
極
者
、
至
靜
不

動
天

也
。
至
靜
不
動
天
者
、
天
外
天
，
生
天
、
生

地
之
天
也
。
此
﹁
天
﹂，
萬
物
統
體
一
天
，
物
物
各

具
一
天
；
必
知
人
人
各
具
之
天
，
通
萬
物
統
體
之

天
，
而
後
可
以
收
圓

。

不
明
此
﹁
理
﹂
，
而
妄
稱
收
圓
者
，
皆
自
誤
誤

人
者
也
。
故
使
學
者
，
必
先
明
乎
﹁
理
﹂，
而
後
傳

之
以
﹁
道
﹂，
方
不
至
流
為
異
端

，
上
之
得
罪
於

聖
賢

，
下
之
為
害
於
將
來
也
。

註
釋
斯
：
這
。

大
體
：
至
大
之
本
體
。

三
教
：
儒
教
、
釋
教
、
道
教
也
。

有
無
顯
微
：
道
之
本
體
有
時
有
、
有
時
又
沒

有
、
有
時
很
明
顯
、
有
時
卻
又
很
微
小
，
正

如
道
德
經
第
二
章
：
﹁
有
無
相
生
﹂，
第
十

四
章
：
﹁
視
之
不
見
名
曰
夷
，
聽
之
不
聞
名

曰
希
，
搏
之
不
得
名
曰
微
，
此
三
者
不
可
致

詰
，
故
混
而
為
一
，
其
上
不
曒
，
其
下
不

昧
，
繩
繩
不
可
名
，
復
歸
於
無
物
，
是
謂
無

狀
之
狀
，
無
物
之
象
，
是
謂
恍
惚
，
迎
之
不

見
其
首
，
隨
之
不
見
其
後
﹂。

覆
冒
：
猶
云
籠
罩
也
，
︽
晉
書
．
天
文

志
︾
：
﹁
以
為
天
確
乎
在
上
，
有
常
安
之

形
，
地
塊
焉
在
下
，
有
居
靜
之
體
，
當
相
覆

冒
﹂。
也
即
覆
蓋
。

帝
：
上
帝
、
明
明
上
帝
，
即
﹁
明
明
上
帝
、

無
量
清
虛
、
至
尊
至
聖
、
三
界
十
方
、
萬
靈

真
宰
﹂。

賦
畀
：
賦

給
與
也
，
︽
漢
書
．
哀
帝

紀
︾
：
﹁
皆
以
賦
貧
民
﹂。
稟
受
也
，
︽
中

庸
章
句
︾
：
﹁
氣
以
成
形
而
理
亦
賦
焉
﹂
。

畀
與
也
。
賦
畀
，
即
上
天
給
與
之
天
命
。

稟
受
：
言
人
之
體
性
所
受
於
天
者
。
韓
愈

︽
秋
懷
詩
︾
：
﹁
運
行
無
窮
期
，
稟
受
氣
苦

異
。
﹂

所
之
：
指
目
標
、
方
向
而
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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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憶
：
指
思
維
、
思
想
而
言
。

無
生
真
宰
：
即

無
生

老

、
明
明
上
帝
。

五
常
：

︽
書
．
泰
誓
︾
：
﹁
狎
侮
五

常
﹂，
五
常
即
五
典
，
謂
父
義
、
母
慈
、
兄

友
、
弟
恭
、
子
孝
五
者
為
人
之
常
行
。

五
常
之
道
，
仁
、
義
、
禮
、
智
、
信
也
。

五
常
之
德
，
溫
、
良
、
恭
、
儉
、
讓
也
。

窮
理
：
探
究
天
下
萬
事
萬
物
之
理
。

盡
性
：
儘
量
發
揮
自
性
中
之
能
事
。

無
極
：
無
極
者
太
極
之
祖
也
，
太
極
者
兩
儀

之
祖
也
，
兩
儀
者
天
地
之
祖
也
，
天
地
者
萬

物
之
祖
也
。

無
極
者
理
也
、
神
也
。
太
極
者
氣
也
、
數

也
。
理
神
經
也
、
氣
數
緯
也
。

經
者
常
而
不
變
，
緯
者
變
而
有
常
。

至
靜
不
動
天
：
此
天
即
無
極
理
天
也
，
此
理

雖
神
妙
，
以
渾
然
實
條
理
之
分
明
，
至
無
，

能
生
至
有
，
至
虛
，
能
御
至
實
，
超
乎
九
重

天
之
上
，
貫
乎
大
地
之
下
，
雖
不
離
乎
氣
，

亦
不
雜
乎
氣
，
則
委
氣
獨
立
，
天
地
人
物
之

性
，
自
此
而
降
為
開
物
之
漸
回
此
天
，
則
為

開
物
之
漸
。

收
圓
：
將
千
門
萬
教
，
及
三
曹
人
、
鬼
、
仙

圓
滿
收
回
理
天
，
謂
之
收
圓
。

異
端
：
凡
戾
正
道
者
曰
異
端
。
︽
論
語
．
為

政
︾
：
﹁
攻
乎
異
端
，
斯
害
也
已
。
﹂

聖
賢
：
聖
者
，
至
尊
無
上
之
稱
。
︽
傳
記
︾

云
：
﹁
於
事
無
不
通
謂
之
聖
﹂，
凡
道
德
修

養
造
乎
極
地
者
謂
之
聖
。
夏
侯
湛
閔
子
騫
贊

﹁
聖
既
希
天
，
賢
亦
希
聖
﹂，
凡
精
通
一
事
而

他
人
莫
能
及
者
，
皆
得
謂
之
聖
；
賢
者
，
善

也
、
多
才
也
，
︽
說
文
︾
：
﹁
有
善
行

也
﹂
。
︽
玉
篇
．
咸
有
一
德
︾
：
﹁
任
官
惟

賢
材
﹂
。
物
之
善
者
曰
賢
。
因
其
善
而
善

之
，
亦
曰
賢
。
︽
論
語
．
學
而
︾
：
﹁
賢
賢

易
色
﹂。
世
所
稱
的
聖
人
有
堯
、
舜
、
禹
、

湯
、
文
王
、
周
公
等
，
儒
家
專
稱
孔
子
為

﹁
聖
人
﹂。

語
譯我
們
應
當
知
道
，
這
﹁
道
﹂
乃
是
生
天
、
生
地
、

生
人
、
生
萬
物
之
至
大
本
體
；
就
其
功
用
來
講
，
又
能

成
佛
、
成
仙
、
成
聖
、
以
及
成
賢
；
而
﹁
道
﹂
的
義
理

可
融
通
儒
釋
道
三
教
，
並
貫
徹
通
達
天
與
人
，
而
道
之

本
體
有
時
有
、
有
時
又
沒
有
、
有
時
很
明
顯
、
有
時
又

很
微
小
，
所
以
說
，
道
是
體
用
合
一
的
。
道
無
論
在
中

央
、
在
兩
邊
、
或
在
根
本
、
在
枝
末
，
其
事
與
理
都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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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
備
。其
﹁
道
﹂
之
作
用
：
若
以
其
覆
蓋
萬
物
來
說
，
稱

之
為
天
；
若
以
其
主
宰
萬
物
來
說
，
稱
之
為
上
帝
；
若

以
其
對
天
地
萬
物
所
發
出
之
真
實
無
妄
來
說
，
稱
之
為

誠
；
若
以
其
使
萬
物
所
共
同
遵
循
來
說
，
稱
之
為
道
；

若
以
其
天
地
萬
物
莫
不
具
備
此
理
，
而
各
得
其
理
來

說
，
則
稱
為
真
理
。
故
此
真
理
在
天
上
叫
做
天
理
；
在

地
下
叫
做
地
理
；
在
人
身
上
叫
做
性
理
；
在
物
質
上
叫

做
物
理
；
在
事
務
上
叫
做
事
理
。

談
到
此
真
理
，
若
以
上
天
所
給
與
萬
靈
之
天
命
來

說
，
稱
之
為
命
；
若
以
萬
靈
所
接
受
於
天
者
來
說
，
稱

之
為
性
；
若
以
在
人
身
上
來
應
付
一
切
變
化
來
說
，
稱

之
為
心
；
若
以
心
所
追
求
之
目
標
，
稱
之
為
志
；
若
以

心
所
生
發
出
之
思
維
、
思
想
，
稱
之
為
意
；
若
以
心
被

萬
事
所
感
應
，
而
生
出
喜
怒
哀
樂
時
，
則
稱
之
為
情
。

故
其
真
理
所
恆
生
出
來
的
名
號
，
可
以
說
是
不
勝
枚

舉
，
若
追
究
其
本
源
，
莫
不
是
由
這
一
理
所
產
生
出
來

的
。
所
以
無
生

老

才
將
理
性
散
放
於
人
間
的
。

什
麼
是
理
的
究
竟
呢
？
︽
中
庸
︾
裡
說
：
﹁
我
們

每
個
人
的
本
性
即
是
理
，
而
理
即
是
五
常
，
也
就
是
五

種
人
類
所
固
有
之
常
道
。
﹂
學
道
的
人
應
先
探
究
天
下

萬
事
萬
物
之
理
，
然
後
才
能
發
揮
自
性
中
之
能
事
；
從

沒
有
尚
不
明
瞭
理
之
真
義
，
而
就
能
發
揮
自
性
中
之
能

事
的
道
理
；
也
沒
有
尚
不
能
發
揮
自
性
中
之
能
事
，
而

就
能
達
到
返
本
還
原
的
人
。

理
又
是
什
麼
？
我
們
應
該
知
道
理
就
是
無
極
，
而

所
謂
無
極
者
，
是
至
靜
不
動
天
也
。
而
所
謂
至
靜
不
動

天
者
，
則
是
天
外
天
，
或
是
能
生
天
生
地
之
天
也
。
而

這
個
天
乃
是
所
有
萬
物
共
同
體
的
那
一
個
天
；
也
是
所

有
萬
物
本
身
所
具
足
的
那
一
個
天
；
我
們
必
須
知
道
，

每
個
人
本
身
所
具
備
的
天
，
若
能
通
達
到
萬
物
之
共
同

體
的
那
個
天
，
最
後
就
可
以
達
到
收
圓
的
任
務
。

如
果
尚
不
明
瞭
以
上
所
說
的
這
個
理
字
，
而
就
妄

想
要
投
入
收
圓
辦
道
工
作
的
人
，
這
些
皆
可
稱
之
為
自

誤
誤
人
的
作
法
。
所
以
要
使
學
道
修
道
的
人
，
一
定
要

先
明
瞭
﹁
理
﹂
之
涵
義
，
而
後
再
能
行
傳
道
渡
化
眾
生

之
工
作
，
才
不
至
流
於
異
端
，
即
違
背
正
道
之
行
為
，

這
樣
的
話
對
上
則
不
會
得
罪
於
聖
賢
，
對
下
也
不
會
為

害
將
來
的
眾
生
。

贊
曰
：

道
條
述
道
體
用
兼
　
生
地
生
天
成
聖
賢

三
教
會
通
理
事
現
　
有
無
微
隱
貫
人
天

真
實
無
妄
謂
至
誠
　
萬
物
共
由
道
義
伸

賦
命
性
稟
心
志
證
　
本
源
一
理
究
無
生

窮
理
盡
性
返
本
源
　
至
靜
無
極
不
動
天

萬
物
統
體
心
性
見
　
明
理
傳
道
眾
生
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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